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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回饋地方自治條例修正(草案)公聽會(第

3場)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4年 7月 24日(星期五)上午 9時 30分 

二、 地點：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樓中山廳(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99號) 

三、 主席：陳簡任技正政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家瑜 

四、 出(列)席單位人員：詳如簽名單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 

六、 各單位意見：無 

七、 結論：如有未盡意見，請於公聽會後 7日內，以書面方式，送本局彙整。 

八、散會(下午 15時 0分) 


